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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校字〔2021〕111号 

 

 

关于将“东北大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”调整

为“东北大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”的通知 

 

各部门: 

为了加强对学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，健全经济责任审

计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，科学利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,更好地发

挥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,学校决定将东北大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

联席会调整为东北大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

导小组）。 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 

领导小组由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任组长，纪委书记、协管审

计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长，成员包括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巡察工作

办公室、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校工会、人事处、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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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财经处、审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。 

领导小组实行席位制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审计处，主任由审计处长担任。 

二、领导小组职责 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政策和要求； 

（二）领导和部署经济责任审计工作； 

（三）审定经济责任审计规章制度； 

（四）审定年度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计划，审议任中经济责任

审计计划； 

（五）听取和审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开展情况、审计结果运

用情况和审计发现问题查处情况报告； 

（六）研究讨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并提出

处理意见； 

（七）其他需要研究、决定的事项。 

各成员部门应当按照领导小组工作安排，各负其责、协作配

合，形成制度健全、管理规范、运转有序、工作高效的运行机制。 

三、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

（一）研究提出年度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建议； 

（二）督促落实领导小组决定事项； 

（三）研究起草经济责任审计规章制度； 

（四）负责领导小组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； 

（五）向领导小组报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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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提出建议方案； 

（六）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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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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